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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许霆案”，随着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的作出而尘埃落定。
但是，作为中国法治建设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件，许霆案的影响却将是长期而深远的。
这不仅因为许霆案获得了厂大民众、媒体、专家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也不仅因为许霆案对我国刑事立
法和刑法理论发展所可能引发的积极推动，更为重要的是，许霆案启发了民众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
和正义态度。
许霆案的解决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司法技术问题，而是民意、司法和立法等多万演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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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罪刑探讨】　许霆构成盗窃罪　关于许霆案件的法理问题思考　许霆案的法理分析　许霆案的定罪
与量刑　许霆案的法理分析　科学定罪与艺术量刑——许霆案折射的刑法问题　关于许霆案定罪与量
刑问题的思考——以银行自动柜员机系统错误为切入点　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定罪量刑模式视角解读　
许霆案争点综评与思考【定罪争鸣】　许霆案件之定性：一种犯罪论体系视野的分析　许霆案：中外
对比并不都恰当．　ATM机的故障不足以阻却许霆的刑事责任　许霆案定性的理性思考　许霆恶意取
款案定性问题的法理思考　罪责刑均衡原则之定罪功能探——从许霆案定罪量刑的纷争引出的思考　
许霆案的初步思考　ATM机上非正常取款行为的刑法学分析——以许霆案为分析背景　许霆案断想　
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许霆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许霆取款案的理论解读　“许霆案”的行为性
质认定和法理思考　民事违法转化为犯罪须具备法定特别要件　许霆案的启示　许霆案的定性与盗窃
罪的行为要件　“许霆案”浅析　也谈许霆案件　许霆案之规范评析与法理探讨【量刑聚焦】　许霆
案的另类收获：特殊减轻制度的激活　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　对许霆案的几点思考　中国刑法配置
刑罚的特点和酌定减轻的适用——从许霆案说起　侵财类犯罪之量刑依据研究——以许霆案改判为实
例的分析　应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以许霆案为视角　许霆案：法律应为人性弱点流下“温情
眼泪”　期待可能性与责任判断——由许霆案引发的刑法思考【多维视角】　刑事裁判不确定性现象
解读——以许霆案为分析视角　关注许霆案件中的最高法院　关于修改《刑法》第13条、第61条的议
案　许霆案的刑事政策分析　法律的失误与法官的失误　许霆案的刑法社会学分析　对网络犯罪社会
危害性的反思——以许霆案为视角　实践法律思维的构造——以许霆案为思考契机　试论公民的法律
假定——以许霆案为标本的分析　关于许霆案的若干思考　许霆案：刑法司法解释过度化分析的一个
视角【附录一　许霆案件研究综述】　关注典型案件蕴涵的法理问题——关于许霆案件法理争议问题
的综述【附录二　许霆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1．一审判决书　2．二审裁定书　3．重审判决书　4．
终审裁定书　5．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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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触犯道德阶段：以正常的程序恶意取款　　任何犯罪的构成，都必须具有客观上的危害行
为和主观上的罪过，二者缺一不可。
许霆在取款时，主观上确有侵占银行财产的故意，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在于，许霆的取款方式是否违法。
众所周知，许霆在取款时对ATM机并未施加任何破坏，而且使用本人的银行卡，输入事先同银行约定
的密码，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取出钱来。
说到底，许霆是利用合法的方法企图实现非法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同许霆打交道的是ATM机，是银行的“电子代理人”。
①电子代理人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代理人，而仅是一种能够执行人的意志的智能化交易工具，是人的
意志的延伸。
②许霆同电子代理人的每一笔交易都自动进入了银行的程序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4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
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所以，许霆的交易方式，完全符合电子签名法的规定。
电子代理人按照许霆的申请足额给付，却没有如实记账，这是由于信息系统本身的错误而导致的意思
表示不准确，在电子商务法中称为“电子错误”。
“电子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本身设计的缺陷，要按照电子错误的归责原则来追究电子处理系统
提供方的责任。
”③这就是说，如果因为银行．ATM机的电子错误给客户造成损失，银行应当负责赔偿客户损失；如
果因为银行ATM机的电子错误给银行自身造成损失，那么只要客户退还因电子错误多取的款项，客户
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
　　问题在于许霆明知ATM机不正常，却恶意反复提款，其行为性质应如何界定。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客户在恶意提款之后，仍然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良心发现退回款项，或者
慑于法律的威严退回款项，或者在亲友的劝告下退回款项，或者由于银行及时发现索回款项。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只存在道德问题，不存在违法问题。
二是客户财迷心窍，拒不退还，从而进入违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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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如此明显，但是，这种变动却不能采取猛烈
的兴废方式进行，而应以种悄无声息的、渐进的方式进行。
这种刑法渐变的征象，首先显现在刑事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上。
在这样一个日寸代背景下研究我国刑事司法裁判现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也许是机缘巧合，许霆案当
仁不让地成就了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司法裁判现象的一极佳的研究标本。
　　——赵秉志　　客观地说，本案作为盗窃罪确有不同于常见的一般盗窃的特点，这也是引起激烈
争论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
的结论。
　　——王作富　　在某种意义上说，许霆案激活了特殊减轻制度，这是在许霆案改判以后，在获得
个案公正以外在制度层面的另类收获。
当然，特殊减轻制度在具体适用上仍然存在可议之处。
　　——陈兴良　　可以认为，起初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是因为不明确减轻处罚的根据，也缺乏减
轻处罚的意识；后来对许霆判处5年徒刑，则是由于没有掌握或者没有说明减轻处罚的方法。
　　——张明楷　　一个案例或判例引起广泛讨论，其实是社会生活向法律制度提出的挑战，而对这
种挑战的回应就在不断地推动法制建设的进步。
生活之树常青，法律制度也在这过程中随生活之树常青而常青。
所以，我不觉得许霆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不认为我们的刑法制度出了什么大问题，长时间没
有一个判例触动法律的神经反倒不正常了，不是社会生活停滞不前就是社会大众麻木不仁。
　　——阮齐林　　行为人用自己的卡在取款机取款时，既未在卡上做手脚，也未在取款机上做手脚
，完全是按照正常和正当程序操作。
这说明他没有买施法律明确规定的盗窃手段，也就是说并未有秘密窃取的行为。
虽然他具有占有这笔不义之财的动机和结果，但是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认定为盗窃罪显然是勉强的。
　　——田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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